
1 

流通事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類型 

類型 說明 

流通事業之
結合行為(本
會流通事業
規範說明第4
點) 

一、流通事業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事業結合情
形，且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項結合申報門檻者，
除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2條規定者外，應於結合前向本會
申報。 

二、關於結合申報所涉及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依「事
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
計算方法」審查。 

三、對於流通事業提出之結合申報案件，依「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審查。 

流通事業之
聯合行為(本
會流通事業
規範說明第5
點) 

一、流通事業倘與具競爭關係之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
市場功能，將構成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另流通事業
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
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
屬聯合行為。 

二、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原則禁止，例外
許可」。流通事業相互間為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聯合行
為，且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但書各款規定行為
類型之一者，應向本會申請許可。 

三、流通事業涉及違法聯合行為之態樣例示如下： 
(一)流通事業間共同決定商品零售價格或進貨價格。 
(二)流通事業間共同劃分營業區域。 
(三)流通事業間為排除或阻礙第三者參與競爭，共同要求

供貨廠商拒絕供貨予其他水平競爭者。 
流通事業之
限制競爭行
為(本會流通
事業規範說
明第 6點) 

一、流通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供貨廠商拒絕供
貨予該特定事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1款規定。 

二、流通事業如不正當限制供貨廠商給予其他流通事業之商
品進貨價格或其市面售價，不得低於或等同其進貨價格
或市面售價，或要求供貨廠商負擔與其他流通事業之市
面售價差異金額，始與其交易，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
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5款規定。 

三、流通事業如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包括供貨廠商及專櫃
廠商等)不得與該流通事業之競爭對手交易，否則將不與
其交易、斷絕交易關係或變更交易條件，而有限制競爭
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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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說明 

流通事業之
不實廣告行
為(本會流通
事業規範說
明第 7點) 

流通事業之不實廣告行為，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
法規處理，其他法規未規定者，由本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規定處理。 

流通事業之
贈品或贈獎
行為(本會流
通事業規範
說明第 8點) 

流通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辦理提供贈品或贈獎活動，違
反本會所定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將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3 條規定。 

流通事業之
顯失公平行
為(本會流通
事業規範說
明第 9點) 

流通事業有下列顯失公平行為之一，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
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一)未事先與供貨廠商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

庫存損失責任歸屬或標準，而將庫存損失責任歸屬於供
貨廠商，且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 

(二)未事先與交易相對人(包括供貨廠商及專櫃廠商等)進行
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下架或撤櫃條件或標準，
而不當要求交易相對人下架、撤櫃或變更交易條件，且
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 

(三)未事先與供貨廠商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
缺貨責任歸屬或標準，而將缺貨責任歸屬於供貨廠商，
且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 

(四)利用供貨廠商缺貨期間，不當增加訂貨數量或累計複算
缺貨罰款，以求提高罰款金額。 

(五)未事先與供貨廠商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
退貨條件或標準，而為不當之退貨行為，且未充分揭露
相關佐證資料。 

(六)流通事業雖未違反前款規定，但除有可歸責於供貨廠商
之事由或退貨所生損失由流通事業承擔外，有下列情形
者，亦構成不當退貨之行為： 
1. 造成商品污染、毀損或過期之事由不可歸責於供貨廠

商，而將商品予以退貨。 
2. 無正當理由而以調整庫存、賣場改裝或更換貨架等事

由，將商品予以退貨。 
3. 於促銷期間低價大量進貨，俟促銷期間過後，無正當

理由而將所餘商品以正常價退貨，並要求供貨廠商負
擔價差損失。 

4. 流通事業自有品牌商品之退貨。 
5. 以消費者退貨為由而將商品予以退貨，且該退貨之事

由可歸責於流通事業。 
6. 其他無正當理由而將商品予以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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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說明 

流通事業之
收取附加費
用行為(本會
流通事業規
範說明第 10
點) 

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請求負擔附加費用時，有下列行為之一，
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款或第 25 條規定之虞： 
(一)未事先與供貨廠商就附加費用之項目、用途、金額(或計

算標準)、、促進商品售售計及及違約處理方式等事項進行
協商，並訂立書面契約。 

(二)未事先提供扣款帳單之明細資料，即以直接扣減貨款之
方式收取附加費用。 

(三)其他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 
1. 就促進商品售售無直接關係之費用，要求供貨廠商負

擔該項費用。 
2. 相關設備投資、研發作業或促銷活動等雖有益於供貨

廠商促銷商品或降低作業成本，惟要求供貨廠商負擔
之金額，已超過供貨廠商可直接獲得之利益。 

3. 完全基於達成本身年度獲利目標等會計決算之因素，
而要求供貨廠商負擔附加費用之行為。 

4. 在供貨廠商無任何義務情形下，卻於其提供商品後，
要求減少商品之進貨價格。 

5. 就促進商品售售之用途及產生之效益相同，但要求供
貨廠商重複負擔不同項目之附加費用。 

6. 為保障本身最低可獲得之利益，不論供貨廠商實際銷
售金額是否達到預估銷售金額，而要求供貨廠商須負
擔一定金額之附加費用。 

7. 其他違反一般合理交易習慣或商業倫理之不當收取附
加費用行為。 

參考案例：公處字第 094053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10074 號
處分書 

 


